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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4509607/c5799846/content.html） 

 

附錄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7 年 第 37 号 

 

为进一步规范印染行业管理，加快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我部对《印染行业准入条

件（2010 年修订版）》（工消费〔2010〕第 93 号公告）和《印染企业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工信部消费〔2012〕40 号）进行了修订，形成《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 版）》和《印染企

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以公告。 

     

  附件 1 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 版） 

  附件 2 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7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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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 版） 

 

    为促进印染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规范印染行业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推进节能

减排清洁生产，引导印染行业向技术密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制定本规范条件。 

    一、企业布局 

    （一）印染企业建设地点应当符合国家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符合本地区主体功能区规划、

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要求。七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要严格控制印染

项目环境风险，合理布局生产装置。 

    （二）在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饮用水保护区和主要河流两岸边界外规定范围内不得新建印染项目。已在上述区

域内投产运营的印染生产企业要根据区域规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依法通过关闭、搬迁、

转产等方式退出。 

    （三）缺水或水质较差地区原则上不得新建印染项目。水源相对充足地区新建印染项目，

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工业园区内集中建设，实行集中供热和污染物的

集中处理。环境质量不达标区域的建设项目，要在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的基础上，实施水污

染物区域削减方案。工业园区外企业要逐步搬迁入园。 

    二、工艺与装备 

    （一）印染企业要采用技术先进、节能环保的设备，主要工艺参数实现在线检测和自动控

制。新建或改扩建印染生产线总体水平要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鼓励采用染化料自动配液

输送系统。禁止使用国家明确规定的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禁止使用达不到节能环保要

求的二手设备。棉、化纤及混纺机织物印染项目设计建设要执行《印染工厂设计规范》（GB50426）。 

    （二）连续式水洗装置要密封性好，并配有逆流、高效漂洗及热能回收装置。间歇式染色

设备浴比应满足 1：8 以下工艺要求。热定形、涂层等工序挥发性有机物（VOCs）废气应收集

处理，鼓励采用溶剂回收和余热回收装置。 

    三、质量与管理 

    （一）印染企业要开发生产低消耗、低污染绿色产品，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材料开发具有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纺织产品。产品质量要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要求，产品

合格率达到 95%以上。 

    （二）印染企业应实行三级用能、用水计量管理，设置专门机构或人员对能源、取水、排

污情况进行监督，并建立管理考核制度和数据统计系统。 

    （三）印染企业要健全企业管理制度，鼓励企业进行质量、环境以及职业健康等管理体系

认证，支持企业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水平。企业要加强生产现场管理，车

间要求干净整洁。 

    （四）印染企业要规范化学品存储和使用，危险化学品应严格遵循《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要求，加强对从业人员化学品使用的岗位技能培训。企业应建立化学品绿色供应链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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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避免使用对消费者、环境等有害的化学物质。 

    四、资源消耗 

    （一）印染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和新鲜水取水量要达到规定要求。 

印染加工综合能耗及新鲜水取水量 

分类 综合能耗 新鲜水取水量 

棉、麻、化纤及混纺机织物 ≤30公斤标煤/百米 ≤1.6吨水/百米 

纱线、针织物 ≤1.1吨标煤/吨 ≤90吨水/吨 

真丝绸机织物（含练白） ≤36公斤标煤/百米 ≤2.2吨水/百米 

精梳毛织物 ≤150公斤标煤/百米 ≤15吨水/百米 

    注：1.机织物标准品为布幅宽度 152cm、布重 10-14kg/100m 的棉染色合格产品，真丝绸机

织物标准品为布幅宽度 114cm、布重 6-8kg/100m 的染色合格产品，当产品不同时，可按标准进

行换算。 

    2.针织或纱线标准品为棉浅色染色产品，当产品不同时，可参照《针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

办法及单耗基本定额》（FZ/T01105）进行换算。 

    3.精梳毛织物印染加工指从毛条经过条染复精梳、纺纱、织布、染整、成品入库等工序加

工成合格毛织品精梳织物的全过程。粗梳毛织物单位产品能耗按精梳毛织物的 1.3 倍折算,新鲜

水取水量按精梳毛织物的 1.15 倍折算。毛针织绒线、手编绒线单位产品能耗按纱线、针织物的

1.3 倍折算,新鲜水取水量按纱线、针织物的 1.3 倍折算。 

    五、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 

    （一）印染企业环保设施要按照《纺织工业企业环保设计规范》（GB50425）的要求进行设

计和建设，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印染

废水应自行处理或接入集中废水处理设施，并加强废水处理及运行中的水质分析和监控，废水

排放实行在线监控，实现稳定达标排放。采用高效节能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工艺，实现固体废弃

物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依法办理排污许可证，并严格按证排放污染物。 

    （二）印染企业要按照环境友好和资源综合利用的原则，选择采用可生物降解（或易回收）

浆料的坯布。使用生态环保型、高上染率染料和高性能助剂。完善冷却水、冷凝水及余热回收

装置。丝光工艺配备淡碱回收装置。企业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40％以上。 

    （三）印染企业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生产的源头控制污染物产生

量。印染企业要依法定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能源审计，不断提高企业清洁

生产水平。 

    六、安全生产与社会责任 

    （一）印染企业要按照《纺织工业企业安全管理规范》（AQ7002）和《纺织工业企业职业

安全卫生设计规范》（GB50477）要求，建设安全生产设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确保

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二）鼓励印染企业按照《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的要求，履行社会

责任。鼓励企业开展化学品和环境信息公开。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严格按照《纺织工业企业

安全管理规范》要求，规范安全生产工作。 

    七、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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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业和信息化、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安全监管等部门，要依法

加强对印染企业的监督检查，对于违反规定的，有关部门要责令其及时改正，并依法严肃处理。 

    （二）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印染行业的管理，督促企业按照规范条件要求，

加快技术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规范企业各项管理。经企业自愿申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核实推荐，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进行公告。 

    （三）有关行业协会要宣传国家产业政策，加强行业指导和行业自律，推进印染行业技术

进步，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行业监督、管理工作。 

    八、附则 

    （一）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各类印染企业，具有印

染能力的棉纺织、化纤织造、毛纺织、麻纺织、丝绸、色织、针织、服装等企业。 

    （二）本规范条件采用的标准或数据如有修订，从其规定。 

    （三）本规范条件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2010 年 4 月 11 日公布的《印染行业准入

条件（2010 年修订版）》（工消费〔2010〕第 9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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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印染企业规范化运营，提高印染产品质量，减少能耗水耗以及污染物排放

总量，根据《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17 版）》（以下简称《规范条件》）有关规定，制定《印染

企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以下统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的受理、审核、推荐以及日

常监督检查工作。相关行业协会协助工业和信息化部做好申请材料的核查及现场查验等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符合《规范条件》印染企业的名单进行公告。 

    第三条 未进入公告名单印染企业的公告申请工作每年开展1次，公告名单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章 申请条件和申请材料 

 

    第四条 申请企业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符合《规范条件》有关规定要求。 

    第五条 满足第四条基本条件要求的印染企业可向本地区省级工业主管部门提出公告申请，

并如实填报相关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应对本企业建设地点、工艺装备、质量与管理、能源消耗、

资源消耗及综合利用、环评审批和“三同时”验收、排污许可证、主要污染物排放、污泥处置、

清洁生产审核、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说明并提供必要证明材料。 

 

第三章 审核和公告 

 

    第六条 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按照《规范条件》要求，对申请公告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核

实，并将符合《规范条件》要求的企业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各地上报材料后，组织相关行业协会、专家开展申请材料核

查及现场查验等工作，对符合《规范条件》印染企业的名单进行公示（5 个工作日），对公示无

异议企业名单，以公告形式予以发布。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八条 进入公告名单的印染企业要严格按照《规范条件》的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各

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第九条 已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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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不合格者，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其公告。工业和信息化部撤销企业公告前，听取有关

企业陈诉和申辩。 

    （一）不能保持《规范条件》。 

    （二）报送的相关材料有弄虚作假行为。 

    （三）拒不接受监督检查。 

    （四）发生重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要求的行为。 

    （五）发生重大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事故。 

    被撤销公告的企业，经整改合格满 2 年后方可重新提出公告申请。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所有类型的印染企业。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2012 年 1 月 19 日公布的《印染企业准入公

告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消费〔2012〕40 号）同时废止。 

 

 

 

 


